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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6〕43 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
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，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资

产评估机构；

简小忠，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字注册评估师；

闫 波，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字注册评估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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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违规事实情况

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宁夏远高）于 2018

年 11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公开发行了公司债券 18 远高 01、19

远高 01、19 远高 02，上述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上市交易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5〕87

号）查明的违规事实，2019 年 3 月，宁夏远高发布相关公告，

称由闻喜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炬鑫矿业）以其合法拥

有的铁矿采矿权为相关债券提供抵押增信。2019 年 4 月，宁夏

远高的关联企业与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水致

远）签署评估委托合同，委托中水致远对炬鑫矿业铁矿采矿权价

值进行评估，为抵押增信提供该采矿权的价值参考意见。2019

年 5 月，中水致远出具《闻喜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（铁矿）采矿

权评估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报告》），签字矿业权评估师为简

小忠、闫波。中水致远及简小忠、闫波在上述项目中存在以下违

规行为。

（一）中水致远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存在虚假记载

《评估报告》选取的铁矿石资源储量、年生产量等主要评估

参数与实际严重不符，存在虚假记载。

（二）中水致远评估时未勤勉尽责

1.利用存在明显瑕疵的地质资料和设计材料

中水致远将《山西省闻喜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铁矿资源开发

利用、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三合一方案》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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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西省闻喜县木垣矿区铁矿详查地质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详查

报告》）、《闻喜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铁矿 2018 年度矿山储量年

报》（以下简称《2018 储量年报》）作为项目技术参数选取的基

础依据。经查，上述评估依据文件并非由文件所显示编制单位编

制。

评估人员未对《三合一方案》《2018 储量年报》和《详查报

告》的明显瑕疵予以合理关注。第一，上述文件的附件内容缺失。

《三合一方案》目录部分列示的方案附图缺失，《三合一方案》

“1.4.3 设计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”部分文件缺失。第二，《三

合一方案》与其评审意见书关于所引用的地质资料表述不一致，

且与委托人提供的“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”不一致。第三，《2018

储量年报》及其审查意见多处内容明显错误。

2.对已发现的评估资料明显瑕疵，未独立开展核查验证程序

（1）对于《详查报告》的明显瑕疵，未独立开展核查验证。

中水致远在《评估报告》“特别事项说明”提示《详查报告》“存

在较明显瑕疵”“建议有待进一步核查证实”等内容。中水致远

发现《详查报告》存在明显瑕疵后，未独立采取核查验证程序，

将其作为确定关键评估参数的依据文件，引用合理性不足。

（2）对于生产能力证明文件的明显矛盾，未进一步开展核

查验证。中水致远在《评估报告》“特别事项说明”提示采矿许

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与矿山设计文件中的生产规模不一致相关

内容。在已关注到前述重大差异的情况下，中水致远未对炬鑫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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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自述生产能力与证载生产能力严重不符和长期不符的异常予

以关注，未作进一步核实，未对依据材料的明显异常做充分有效

的核查验证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中水致远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存在虚假记载，在开展评估时

未勤勉尽责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十三条第

四项的规定，违反了 2005 年修订、2014 年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三条，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

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）

第 1.5 条、第 1.7 条等相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简小忠、闫波作为签字矿业权评估师，是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

1.5 条、第 1.7 条等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主体异议理由

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，闫波在规定期限内未回复，视为无

异议；中水致远及简小忠书面回复异议，主要异议理由如下。

一是中水致远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并非为债券发行服务，中

水致远没有为债券发行人提供评估服务，不应列入被交易所予以

纪律处分的范畴。二是中水致远及相关评估人员也是宁夏远高蓄

意造假的受害者，中国证监会已予以处罚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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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上述异议理由，本所认为均不能成立。

一是，综合宁夏远高发布的公告、《评估委托合同》等材料，

涉案项目系为宁夏远高的债券抵押增信确定担保物价值的评估

业务，中水致远开展的评估相关工作属于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业

务活动制作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行为，相关责任主体所称未对债

券发行提供评估服务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二是，中水致远作为

证券服务机构，应当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但其未关注到《三合一方案》《2018 储

量年报》等存在明显瑕疵，在已关注到材料明显瑕疵后也未进一

步开展独立充分的核查，明显未勤勉尽责。当事人所述“中水致

远及相关评估人员也是造假的受害者”并非免责理由，且本所对

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纪律处分，系本所依法履行自律监管职能，相

关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自律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

审核通过，根据《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1.8 条、第 6.2

条、第 6.4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以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签字注册评估师简小忠、闫

波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

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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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从事信息披露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

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，勤勉尽责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

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所制作、出

具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6 年 3 月 20 日


